
     疫情特殊时期劳动用工风险疑难问题实操

 2020年春节假期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牵动着亿万人民的心，一场没有硝烟的疫情防控战在全国打响，政府、企业、员工齐动员，专家们的文章纷至沓来，劳动者的网络咨询在微信、电话、媒体上接连不断，在这个特殊时期的劳动用工政策企业和劳动者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笔者就此次用工风险问题作如下实操答疑。

第一阶段：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隔离观察期、治疗期的劳动关系
◆执行依据：

上海人社局发布通知日期为2020年1月27日：“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疑似病人、密切接触者在其隔离治疗期间或医学观察期间以及政府实施隔离措施或采取其他紧急措施导致不能提供正常劳动的企业职工，企业应当按正常出勤支付工资报酬，不得依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四十一条与职工解除劳动合同。在此期间，劳动合同到期的，分别顺延至职工医疗期满、医学观察期期满、隔离期期满或者政府采取的紧急措施结束。”

◆解读与实操：

1、 隔离观察期适用法定医疗期吗？
不适用，不应该包括隔离观察期间。

2、 隔离观察期能否解除劳动合同吗？
不可以，依据《劳动合同法》第42条“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不得依照本法第40、41条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这个“其他情形”的概念是指包括《传染病防治法》第39条规定：“医疗机构发现甲类传染病时，应当及时采取下列措施（一）对病人、病原携带者，予以隔离治疗，隔离期限根据医学检查结果确定。”

3、 隔离观察期能否终止劳动合同？
不可以，《劳动合同法》第45条规定：“劳动合同期满，有本法第42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劳动合同应当续延至相应的情形消失时终止。总之，当劳动者处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隔离观察期，劳动合同届满用人单位也不得终止劳动关系，其劳动合同应顺延至隔离期满。

4、 经隔离观察排除是病人的或者疑似病人的，能否终止劳动合同？
能终止，经隔离观察排除是病人的或者疑似病人的，劳动合同到期可以终止，且支付经济补偿金。

5、 隔离期间能算事假、病假吗？
不可以，《上海市企业工资支付办法》第15条规定，在采取公共卫生预防控制措施时，劳动者疑似患传染病或者病原携带者的密切接触者，经隔离观察后排除的，企业应当视同劳动者提供正常劳动，支付其隔离期间的工资。

6、 那么隔离期间的工资标准如何确定？
不是发放最低工资标准，而是指劳动合同约定的职工正常出勤状态下即可获得的全部工资收入，包括各类工资、奖金、津贴、补贴等。其他福利待遇照发，不得扣发。

7、 经确诊病毒感染肺炎患者后适用法定医疗起吗？

适用法定医疗期的有关规定，上海市的法定医疗期不按照劳动部文件规定执行，按照市政府文件规定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第一年享受三个月的医疗期，以后每满一年工龄增加一个月。医疗期是累计计算的。

8、 确诊病毒感染肺炎后，医疗期满但劳动合同期未满能否解除劳动合同？
不可以解除，依据上海元月27日的的通知精神，作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在这种特殊时期不适用劳动法第四十条、四十一条与职工解除劳动合同。

9、 确证病毒感染肺炎后，医疗期未满但劳动合同期满能否终止劳动合同？
不可以，其劳动合同应顺延至法定医疗期满后终止。

10、 确诊病毒感染肺炎后的工资标准如何？
劳动者被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依法享受医疗期待遇，其工资也应当按照上海市规定的病假工资基数和标准发放病假工资，且不得低于上海市最低工资标准的80%。（视为正常出勤支付工资报酬，这个工资报酬就是病假工资报酬）

11、 确诊病毒感染肺炎后治疗如何办理请假手续？
按照特发疾病情形处理，先电话或者微信告知请假，待员工病愈后再补齐病假资料，不得以未办理书面请假手续为由视为旷工。

第二阶段：延期复工期间的劳动关系

  执行依据：上海市人民政府延迟本市企业复工和学校开学的通知、市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新闻发布会上市人社局解答。

1、上海春节延期复工日期
2月3日至9日，其中8日、9日是双休日。

2、哪些企业可以不执行延期复工？

  保障运行必需：供水、供气、供电、通讯等行业；

  疫情防控必需：医疗器械、药品、防护品生产和销售等行业；

  群众生活必需：超市卖场、食品生产和供应等行业。

3、提前复工需要批准吗？

  必须。因特殊原因需要提前复工，需要审核报备。

4、提前复工向谁申报？

  向镇（街道）疫情防控指挥部或园区，经核查批准后予以复工，同时报区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备案。

5、提前复工申报备案需要哪些材料？

  外来员工流动信息情况、应对疫情预案措施、确保承诺书等。

6、不是延期复工企业范围，违反规定坚持提前复工，员工向谁举报？

  依据法律规定，向县级以上(区)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举报,由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履行监督检查职责。

7、违反规定提前复工，企业承担何种责任？

  依据《传染病防治法》承担民事责任，依据《刑法》承担处罚金和判刑责任。

8、延期复工期间员工停工休息，是否需要事后还工？
此次属于上海延迟复工，不是延长假期，是指《传染病防治法》42条规定的紧急措施，不存在事后还工的问题。

9、延期复工休息期间工资标准如何确定？
2月3日到2月9日不得复工，期间2月3日到2月7日这五天原本属于工作日，员工休息不提供劳动，企业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的标准支付工资，2月8、9日原本是正常休息日，不计薪。但是，个别行业员工上班或者个别企业不服从通知精神安排员工上班，应当作为休息日加班给予补休或按照规定支付200%加班工资。

10、复工期间的加班时间企业如果安排调休，在何时安排调休？

根据企业规定，应当在当年度安排具体调休日期。

11、在此期间企业是否可以安排员工休年休假？

  不可以。根据上海的通知精神，延期复工期间视为休息日，按照劳动合同约定的标准支付工资。在年前单位已经安排的或者员工已经申请的延后实施。

12、用人单位因此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造成不能及时支付工资，合法吗？

 因受疫情影响造成部分企业延迟发放1月份的工资，在做好解释工作的前提下，单位不具有主观恶意，不构成违法。
第三阶段：2月10日起恢复上班阶段

1、因政府原因实施交通管制而无法返回上海复工的，能否按照旷工处理？
不能算旷工。但是前提用人单位可以要求员工举证被交通管制的政府发布的管制通知等，员工应及时向用人单位说明情况，通过微信、电话、电子邮件等请假，等交通管制结束返工后履行补办请假手续。

2、因交通管制不能如期返回上海复工算事假吗？
不能算事假，该问题可能存在争议，但是笔者依据人社部（2020）5号通知精神，“一、采取其他紧急措施导致不能提供正常劳动的企业职工，企业应当支付职工在此期间的工作报酬。”

3、因镇（街道）或者村委会要求返沪人员隔离14天，其工资如何计算？

  原则上隔离措施依据法律由县级地方人民政府决定实施，但是因疫情需要，经上级批准的隔离单位应当按照正常出勤支付工资。

4、 企业因受疫情影响导致停工停产的工资标准如何确定？
依据《上海市企业工资支付办法》规定，企业停工停产在一个工资支付周期内的（第一个月），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的标准支付工资，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第二个月），且企业没有安排职工工作的，不得低于上海市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

5、复工后，企业可以与员工协商降低工资待遇吗？

 根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1月27日的通知精神：“企业因受疫情影响导致生产经营困难的，可以通过与职工协商一致采取调整薪酬。”首先在员工提供劳动的前提下，如果协商一致双方达成按照最低工资支付，协商协议有效；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协议无效，劳动者的生存权高于合同约定权。其次，如果员工不提供劳动，整月放假，双方达成低于最低工资标准支付生活费协商协议有效。

第四阶段：上海的扶持企业政策解读

执行依据：上海人社局2020年2月3日公布减负政策。

解答与实操：

1、实施实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

  对不裁员、少裁员、符合条件的单位返还单位及其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总额的50%。

2、推迟调整社保缴费基数日期

  上海职工社会保险缴费年度（含职工医保年度）的起止日期推迟3个月，调整为7月1日至次年的6月30日。

3、企业可以延期缴纳社会保险费

  是延期缴费，不是降低缴费标准或者免除缴费。经向社保经办部门报备后，可以在疫情解除后的3个月内补缴补办，不收滞纳金。

4、实施培训费补贴政策

  受疫情影响的各类企业，在停工期间组织职工参加线上的各类职工培训的，纳入地方教育附加专项资金补贴，按照实际培训费享受95%的补贴。根据市人社局2月4日通知精神，在疫情防控期间暂停开展本市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线下培训活动。具体恢复时间，视疫情防控情况另行通知。

                        2020年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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